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中央戏剧学院考点（1148）考生须知 

 

为做好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相关工作，现将有关重要事项通知如

下，请考生务必仔细阅读。 

 

一、考试时间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于 2021 年 12 月 25 日、26 日举行。具体考

试时间安排如下： 

 

 

 

 

 

 

 

 

 

二、考场安排 

中央戏剧学院考点（昌平校区）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宏福中路 4 号。考试

当天，所有考生从昌平校区西门进入考点。具体考场安排详见官网相关通知。 

 

三、考前准备 

1.申领“北京健康宝” 

考生须通过支付宝或微信平台，申领“北京健康宝”。考生须确认本人健康码是否

显示为“未见异常”状态。 

2.打印准考证 

202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月 27 日，考生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中国研究生招

生信息网”（https://yz.chsi.com.cn）下载打印《准考证》。注意：《准考证》正、反两

面在使用期间均不得涂改或书写。 

 

考试日期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12 月 25 日

（星期六） 

8:30—11:30 思想政治理论 

14:00—17:00 外国语 

12 月 26 日

（星期日） 

8:30—11:30 业务课一 

14:00—17:00 业务课二 



3.参加核酸检测 

所有社会考生和跨校参加考试的在校生均须在每场考试前提供本人考前 48 小时内

（12 月 23 日（含）以后）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建议考生于 23 日自行前往检测机构

进行核酸检测，考生要在进行核酸采样时主动向检测机构亮明“研考考生”身份。（北

京市核酸检测机构汇总查询网址：https://mp.weixin.qq.com/s/MGmik-eLbRmVcrxf5f-8rQ） 

4.个人健康监测 

所有报考中央戏剧学院考点的考生，须从考前第 14 天（12 月 11 日（含））开始，

自行进行每日体温测量、记录和健康状况监测，如实填写《北京市 2022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考生健康承诺书》（注：考生须于首场考试时提交纸质版签字后

的承诺书）。 

如有异常情况，请及时到指定医疗机构诊治排查，并及时主动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

向本考点报告（电话：010-56620342；邮箱：yz10048@163.com）。 

5.防疫要求 

考生在京备考期间，应积极配合接受相关部门健康排查，避免前往人流密集的公共

场所，做好个人防护。本次考试疫情防控措施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进行适时调整。

请考生密切关注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https://www.bjeea.cn/）、北京考试报微信公众

号及时了解北京市有关疫情防控要求和北京地区有关规定，同时保持手机电话等通讯畅

通。 

 

四、入校要求 

1.考试当日，考生应凭：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考前 48 小时内（12 月

23 日及以后）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本校应届考生提供学生证或校园一卡通）、④绿色

健康码、⑤绿色通信行程码、⑥北京市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考生

健康承诺书、⑦佩戴口罩，体温测量低于 37.3℃，方可正常进入考点参加考试。 

2.相关材料携带不全、或无法确认身份真实性的考生不得进入校园。 

3.体温异常的考生可适当休息后使用其他设备或其他方式再次测量。仍不合格的，

由我考点依据防疫工作要求，在保障考生和考试工作人员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前提下，

综合研判是否具备参加考试的条件，请考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 

4.考试当日，为避免查验材料引发排队拥堵，建议考生预留充裕时间提前到达考点。

考生进入校园后，请按路线指示标志直接前往所在考场，不可在其他区域活动或逗留。 

http://web.zhongxi.cn/uploads/allimg/2021/12/07/1638858305728809.pdf
http://web.zhongxi.cn/uploads/allimg/2021/12/07/1638858305728809.pdf
https://www.bjeea.cn/


五、考场要求 

1.主动配合监考员按规定进行的身份验证核查、安全检查和随身物品检查等。提前

准备好身份证、准考证。 

2.考生进入考场前须佩戴口罩，配合工作人员完成健康检测和身份核验等工作，首

场考试入场时需要向监考老师提交签字完整的《北京市 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初试）考生健康承诺书》。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要求，考试过程中所有考生全程佩戴口罩。不得因佩戴口罩影

响各阶段身份识别。 

特别注意：手机须关闭闹铃后关机放在考场外指定位置，除口罩、证件和必备文具

外，其余物品均放在考场外指定位置。 

3.考试结束后，考生要按监考员的指令有序离场，不得在考场内滞留，不得拥挤。

考生须遵守考场规则，如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管理或有违纪、作弊等行为的，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严肃处理，并记入国家教育

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法

律责任。 

 

六、重要提示 

1.手机等通讯工具须关闭后放在考场外指定位置。考试开始后，发现携带手机等通

讯工具的，无论开机与否，均按“考试违规”处理。 

2.开考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开始答题；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考生应立即停止答

题并停笔，否则按“考试违规”处理。 

3.开考 15 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

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自考试结束前 5 分钟起，考生不得交卷和离开考场。 

4.考场所发全部考试材料（试题、答题卡、答题纸、草稿纸、试题袋）均不得带出

考场，否则按“考试违规”处理。考生应在监考人员收齐所有考试材料并核查无误后，

方可按指令统一离考场。 

 

 七、其他注意事项 

1. 因疫情防控和校园管理需要，考生不可在考前进入校园查看考场。 

2. 我考点按照北京市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实施相对封闭管理，仅开放昌平校区西门



作为进出校园通道。车辆（含出租车）、陪同人员、家长不允许进校。 

3.非本校应届考生本考点不解决用餐。再次进入考点仍需配合完成全部材料查验工

作及体温测量等工作，建议考生每场考试适当提前到达考点，以便有充足时间完成入校

及进入考场的健康检测和身份核验等工作。 

4.考生在考试往返途中要注意安全卫生。在往返考点途中切实做好个人防护，全程

佩戴口罩；途中避免在车上饮食和用手接触其他物品，保持安全距离；下车后应及时做

好手部卫生；提前规划好行程，尽量减少公共交通工具的换乘次数。 

5.考试期间请考生自觉遵守校园疫情防控管理要求，按照指定路线进出学校，离开

考场后不得在校园内逗留或聚集。对于刻意隐瞒疫情或者不如实报告发热史、旅行史和

接触史的考生，以及在考试疫情防控中拒不配合的人员，将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传染病防治法》、《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

见》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6.根据气象部门预报，考试期间将出现寒潮天气，请考生注意增添衣物防寒保暖。 


